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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已成为国家耕地保护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该制度以国家干预理论与利益平衡理论为

基础，经历了理念的变化。然而，随着制度实践的深入推进，面临的现实困境也逐渐显现。该制度在实践层面存在核心

概念模糊、法律政策脱节、执法权责交叉以及补偿不足等突出问题。因此，亟需通过完善制度设计以明确规则、优化执法

机制以厘清权责，健全利益协调机制以弥补补偿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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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ultivated land planting use regulatory system has been

formally established as a fundamental legal system through the provisions of the Food Security Guarante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mplemented in 2024), and has become a core 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 culti‐

vated land protection framework.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state intervention and interest balancing, this system has

undergone an evolution in its conceptual orientation. However,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deepens, its

practical dilemma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including issues such as ambiguous core concepts, discon‐

nection between laws and policies, overlapping enforcement responsibilities, and insufficient compensation. There‐

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refine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to clarify rules, optimize enforcement mechanisms to delin‐

eate responsibilities, and improve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in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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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

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解决

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

振兴战略作为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推动农业

农村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耕地肩负着稳定粮食

产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职责。2021 年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下
称《条例》)第十二条首次建立了耕地种植优先序

相关制度，随后 202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粮食安全保障法》(下称《粮食安全保障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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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对“种植用途管控”作出进一步界定，正式将

其确立为一项基础性法律制度。2025年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提出，分类有序做好耕地“非粮化”整

改，将耕地保护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作为一项

新生制度区别于“耕地用途管制”对耕地转为非

农用地或其他农用地的限制，是指在不改变耕地

属性的前提下对种植作物类型、结构的引导与限

制。由于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还是一项新生制

度，研究大多聚焦耕地的非农化管控，对耕地种

植用途管控制度的研究较少，该制度在深入推进

的实践中仍面临管控冲突、补偿不足等多重阻

力，导致制度落地不畅、效果欠佳。因此，对该制

度进行内在逻辑梳理，根据该制度在实践中的现

实困境提出法治优化路径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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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的理论基础和

逻辑嬗变

1.1 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的理论基础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为耕地种植用途管控

制度提供了合宪性基础。国家出于粮食安全目的

对农户土地经营自主权的限制具有正当性，属于财

产权社会义务的体现，是私人财产为公共福祉承受

的正常负担，契合对“所有权绝对”理念的反思。现

代社会个人生存依赖社会发展，此类限制符合财产

权行使应服务公共福利的要求，且遵循比例原则，

未过度侵害财产权本质，具有合宪性基础[1]。国家

干预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当市场机制出现运行失效

的状况，或难以充分保障公共利益时，政府有必要

借助政策与法规，对经济活动加以干预，从而解决

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收入分配不合理等一系列问

题。这一理论主张当粮食安全等重大公共利益遭

遇威胁时国家具备实施干预的责任与权利[2]。耕地

种植用途管控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由“非粮化”引发

的市场失灵问题，“非粮化”表明粮食安全未能通过

市场途径实现有效保障[3]。

1.2 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的逻辑嬗变

首先，从粮食安全观到大食物观的理念转型。

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彰显了国家粮食安全理念

的创新和突破 [4]。2020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关

于防止耕地“非粮化”以稳定粮食生产的指导意

见》，该意见对耕地的利用顺序作出了清晰界定，

着重指出要通过实施严格的用途管控措施来确保

主粮的稳定供应，进一步强化全社会的粮食安全

意识。2023年，国务院又提出要树立大食物观的

新理念，一方面通过设定耕地种植用途优先序确

保主粮作物种植的基本需求，筑牢粮食安全根

基；另一方面通过对种植结构的引导顺应大食物

观背景下的多元食物需求，表达了新时代我国在

粮食安全领域的制度期许。

其次，从粗放式管控迈向精细化管控的制度演

进。从宏观上对用地结构加以调整发展为对农业

用地结构进行优化，最终延伸至对种植用地结构予

以细化的种植用途管控，充分彰显了我国耕地用途

管控制度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精准性，标志着国家

在粮食安全保障中的管理经验不断走向成熟。

2 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的现实困境

2.1 制度设计不足：规则模糊，法律政策脱节

首先，核心规则不明确。耕地种植用途管控

这一制度落地不久，尽管已依托《粮食安全保障

法》确立为法律制度，但该法第十三条仅规定了

耕地种植优先序，对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的概念仍

存在多种理解。有学者提出，狭义概念是指在不

改变耕地固有属性的前提下，对种植作物进行调

整；广义概念涉及耕地向林地等其他农用地的转

化 [5]，该管控究竟该作何种理解目前并无明确答

案。此外，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的核心条款相对模

糊，借助《粮食安全保障法》第十三条对耕地种植

用途管控加以阐释，或许难以全面体现这一制度

的目标。《粮食安全保障法》并非脱离原有体系的

全新制度构建，而是属于渐进式的制度革新 [6]，该

法第十三条规定由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

具体实施办法，由此可见，该条款操作性不强，具

体的落地施行方式尚需深入探究。

其次，法律与政策表达脱节。根据现行农业

政策法规体系，我国耕地用途管控制度呈现出显

著的空间分异特征，针对不同等级的农用地实施

差异化的管理措施，一般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和

高标准农田分别适用层级递进的管控要求，这种

分级分类的监管模式在《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

粮食生产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中均有明确体

现。现行《粮食安全保障法》与《条例》对耕地用

途的规定较为原则性，仅要求农业生产用地重点

保障粮食及棉、油、糖、蔬菜等农作物种植，既未

确立差异化的空间管控机制，也未在制度层面对

粮食作物种植给予明确的优先性保障。法律规范

与行政管理措施之间的脱节问题，上位法的笼统

规定与下位实施规范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导致耕

地用途管控体系出现制度断层。

2.2 利益协调机制薄弱：补偿不足，利益矛盾凸显

以粮食安全为代表的国家利益与以农民增收

为代表的个人利益存在的矛盾会在种粮经济低下

的背景下挫伤农民积极性。在此种境况下，作为

利益协调机制的补偿制度较为重要。现补偿制度

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补偿标准地域差异较大。目

前补偿主要面向两类对象，一类是落实耕地用途管

控工作的具体执行主体，另一类是从事粮食种植的

种粮大户，且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例如，广

州市海珠区等区补贴标准为每年 7 500元/hm2，而

肇庆市市一级财政补贴每年仅为 75元/hm2，县财

政补贴每年不低于 75元/hm2，广州与肇庆之间差

距明显 [7]。总体而言，补偿资金依赖地方财政且

受地方财力制约，政府难以按市场标准对耕地保

护利用给予补偿，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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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提高。

其次，补偿资金来源单一。目前补偿资金主

要依靠中央纵向财政转移支付，耕地补偿地区间

的横向转移支付尚未完全建立。由于主产区粮食

生产与耕地保护产生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具有跨

区域外溢性，这使得主产区以外部分区域及主体无

需付出成本即可享受收益，主产区承担更多管控成

本却缺乏合理补偿。主销区从主产区调运粮食，在

一定意义上也相当于间接占用了主产区的资源，甚

至挤占了发展其他高效产业的机会。

3 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的法治优化路径

3.1 完善制度设计：明确核心规则，协同法律与

政策

首先，明确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内涵。耕

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在《粮食安全保障法》中得

以正式确立，并结合该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应

当将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作狭义理解，区别于

耕地用途管控制度对耕地“非农化”利用管控的

广义解读。该条款明确，针对不符合管控要求的

行为，首先会对行为人开展批评教育工作；若行

为人拒不接受教育并改正，将采取诸如取消粮食

生产补贴发放等相应措施。可见对违规行为的法

律责任设置针对的是种植不符合管控要求作物行

为，而非耕地的“非农化”利用。因此，可借助法

律解释机制，在后续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对耕地

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内涵作进一步的阐释。此

外，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尽快制定实施细

则，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的具体层级：永久基

本农田严格限定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优先保障

粮食和糖、棉、油等重要农产品，允许在不破坏耕

作层的前提下适度种植经济作物，并通过负面清

单禁止挖塘养鱼、种植速生林木等破坏地力的行

为，为基层执法人员提供具体的操作规范 [8]。

其次，构建政策与法律协同体系。一方面，以

《耕地保护法》立法为契机，将分区管控理念融入

法律条文，依据耕地质量等级、生态功能及粮食

生产潜力，对一般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

田实施差异化管控。比如，明确永久基本农田的

核心保护区域，严格限定其用途变更，为一般耕

地划定粮食生产底线，允许在保障底线的前提下

适度发展经济作物。另一方面，构建中央与地方

协同的政策体系，在国家层面制定分区管控的基

本原则和量化指标；地方政府则依据国家框架，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明确不同区域

耕地的种植导向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9]。

3.2 健全利益协调：优化补偿制度，拓宽资金来源

首先，制定全国统一补偿框架，按耕地质量、

管控强度分级，参考区域经济水平动态调整。如

前所述，我国耕地划分为粮食生产功能区与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其中，前者肩负着更多的粮

食生产任务，所受的管控力度最大，应当获得优

先补偿或是额外的专项补偿；而实施有限度管控

地区因其同样受到限制，权利人也应得到与机会

损失相当的补偿。同时，将补偿资金拨付给承担

耕地种植任务的农户或直接经营者，尤其是在土

地经营权流转的情况下，防止真正从事农业生产

的主体补偿落空，并且由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

责落实，形成“谁生产、补偿谁”的格局 [10]。

其次，引入地区间横向补偿机制，拓宽补偿资

金来源。当前国家已推出玉米小麦补贴等普惠性

粮食补贴，其资金主要依靠国家纵向财政转移支

付。在保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稳定的同时，需积

极探索地区间横向补偿机制 [11]，该机制可通过省

域内粮食种植面积统筹及跨省域调剂来构建，例

如未完成种植任务的地区向超额完成的地区给予

补偿、主销区省份对主产区进行补偿等。补偿形

式可细分为资金补偿、社会保障措施、政策性农

业保险、技术扶持与实物补给等 [12]。

4 结 语

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是我国土地法治建设

的重要制度创新，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制度

保障，通过确保耕地用于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生

产，为乡村振兴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作为一项新

生制度，耕地种植用途管控仍面临着立法规则模

糊与利益协调失当等多重现实困境，通过完善规

则体系、健全利益协调等多重路径对症下药，使

其充分发挥制度功效，保障粮食安全。然而耕地

种植用途管控制度顺畅落地不可一蹴而就，仍需

与《土地管理法》《条例》等互相配合，共同助力我

国土地法治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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